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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200011 ⅢⅢⅢ删ⅧⅧⅢⅢⅢ
XQ14336"54Ⅱ

上海市黄浦区陆家浜路 13叼 号南开大厦 150s⑷ 7室 上海泰能知识产

杈代理事务所

黄志达 谢文凯

删跚栅栅腓栅栅Ⅷ栅删删胛栅Ⅷ硼跚删栅 电子申请通知书纸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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淞Ⅷ槲栅跚Ⅷ撇栅栅删删槭Ⅲ槲湘

申请号或专利号 :2012ⅡnO6532.7 劳之J‘厂弟f旁 : 2012073000083860

申请人或专利权人: 宁波荣山新型材料有限公司

发明创造名称: 一种高效吸附糖类分子的膨涧土碱性活化方法

发 明专 利 申请 公布 及 进 入 实 质 审 查 阶段 通 知 书

上述专利申请,经初步审查,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4条的规定。根据专利法第 “ 条的规定,该申请
在 翌 卷丝 号专利公报上予以公布。

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,经审查,符合专利法第 35条及实施细则第 gs条的规定,该专利申请
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d

注:附发明专利申请单行本一份。

提示:

1.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条第1款的规定,发明专利申请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3个月内,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

提出修改。

2.专利电子申请不提供专利申请单行本,申请人可以访问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 ⒍唧.sipo.gov,cn),在专利检索栏目

中查询公布文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
3.申请文件修改格式要求:

对权利要求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权利要求替换项,涉及权利要求引用关系时,则需要将椤怦权项
—起替换补正。如果申

请人需要删除部分权项,申请人应该提交整理后连续编号的部分权利要求书。        ∶
对说明书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说明书替换段,不得增加和删除段蠹,仅只能对有修改部分段进行整段替换。如果要增加
内容,则只能增加在某一段中;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整段内容,应该保留该段号,并在此段号后注叻:“此段删除”字样。段号以
国家知识产权局回传的或公布/授权公告的说明书段号为准。

对说明书附图、摘要、摘要附图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说明书附图、摘要、摘要附图替换页。

同时,申请人应当在补正书或意见陈述书中标明修改涉及的权项、段号、页。

审 查 员:李园夏

联系电话:α孔∞55

审查部门:专利局初审及

纸件申请,回函请寄:1000BB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挢酉土城路 6号 国家知识产杈局圉
电子申请,应当通过电子专利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 ,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
